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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事权划分的

原则

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

与中央、地方事权划分一

样复杂。一般地讲，地方各

级政府之间事权的划分可

遵循以下原则：

（1）自主原则。指各级

政府都可以自主地决定其

事权的原则。各级政府的

机构设 置、人员编制及其

工作人员 工资待遇等行政

事务适用这一原则。由于

各地的规模、经济结构、经

济发展水平等情况不同，

要求全国按同一个模式设

置政府机构、确定编制和

工作人 员待遇不仅不切实

际，而且从我国的现实看，

它是导致政府机构膨胀、

贫困地区财政吃紧的主要

原因之 一，是不可取的。

（2）直接原则。与人民

生 活 密 切相 关的各种服

务，如环境卫生、消防、公

安、医疗、文化和小学教育

等，一般应由 与人民群众

关系直接的基层一级政府

负责。这样做既有利于及

时听取人民群众对政府服务的要求和意见，不断改进

和提高服务水平；又有利于保持各地的服务水平与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协调。

（3）效率原则。指要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尽量少

花钱多办事。一般地讲，所有的政府服务都应遵循这一

原则，但这里特别是指与经济服务有关的事权，如能

源、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建设与管理等，应充分考

虑效率。由于这类项目往往要求在较大范围内部署，一

般应加强上级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

（4）公平原则。指各地人民群众在一些主要政府服

务方面基本上享受同等服务，避免由于各地经济能力

差别而导致人民群众享受政府服务差别太大，影响人

民基本生活。根据这一原则，社会保障、地区间收入差

别调节等事权应由上一级地方政府负责。当然，公平是

一个相对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不断发生变

化。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信息社会的到来，

要求在较大范围内实行公平服务的项目愈来愈多，最

终甚至出现许多事权由地方转划中央。这是需要注意

的。

（5）明确原则。地方事权划分要求明确，这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要将事权划分法制化、公开化。

事权划分一经确定，应保持相对稳定。其二是要保持事

权划分的完整性。事权往往与政府政策是密不 可分的，

属于哪一级政府的事权，与此有关的政策应由哪级政

府规定，尽量避免越权行为。如地方公务 员工 资政策，

不宜由中央政府统 一出政策；属于上级政府的 事权而

委托 下级政府执行的事务，上级政府应负责提供资金。

二、我国地方事权划分的基本设想

由于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明确，加上政

府级次多，在传统体制 下形成了吃“大锅饭”的习惯，各

级政府还拥有许多企 业，因而当前探讨地方事权划分

的难度相当大。在这里，仅就此问题谈点思路。

首先，原则上事权应主要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市县三级政府间划分。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

基层一级政府的事权相当多，除负责大部分生活服务

性事权外，还承担部分经济服务性事权。从行政体制上

讲，我国实行中央、省（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地区（这

里指地级市、自治州、盟和直辖市中的区）、县（包括县

级市、自治旗和地级市中的区）和乡（包括镇和自治乡

镇等）五级政府，其中乡和城市中的区是最基层一级政

府。那么，是否应该把服务性事权划归乡或区负责呢？

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一方面，行政乡的规模小，经

济实力差，乡财政的管理水平低，不可能承担这么重大

的职责；城市中如果让区掌握过多事权，势必人为地将

城市肢解开来，不利于城市统一规划，不利于城市发

展。 另一方面，全国有 5 万多个乡镇和 669 个城市区，

如果让这么多的地方政府变成掌握重大事权的实体，

对 于财政资金调度也是不利的。在事权划分中存在许

多由多级政府共同负责事务以及上级委托下级政府执

行事务，因此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地方上

下级政府之间将发生复杂的资金调度。从中央政府来

看，与如此众多的政府发生资金调度关系，在工作上是

不可能的，就是从省政府的角度看，难度也相当大。因

此，在我国作为掌握较多事权的基层政府应主要是市

和县，事权主要在中央、省和县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

市）划分。当然这并不否定城市区财政和乡镇财政分别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作为 市和县财政的派出机构而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此外，在市管县的地方还存在四级政府之间事权划

分问题，但是这里的基层 一级政府应是县，市对它来讲

是上 一级政府，因此市与市管县的之间的事权划分 可

参照省与县市的划分模式。

其次，根据前述原则和我国实际，省和县市事权基

本 上 可以作如下划分，即省政府主要掌握与收入再分

配和主要经济服务事业有关的事权，县市政府主要掌

握与生活服务性事业和一部分经济服务事业有关的事

权。省政府负责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是对中央政府收入

再分配职能的补充，是省 一级调控权的体现，主要有对

省内县市之间财政收 入的调节和社会保障的掌管等；

县市政府负责的经济服务职能则是对省政府的这一职

能的补 充，主要是负责县市内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管

理和配合省级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工作。教育是一项

比较特殊的事权，原则上，义务教 育属于中央的事权，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中央和省及一部分市的事

权，但是小学教育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县

市财政也责无旁贷。这里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来划分与

义 务教育有关的事权，其一是将它分解，分别由中央和

县市共同负责，其二是作为中央事权委托县市政府管

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中央应负主要责任，对那些

财政确实困难的县市，中央政府要提供资金援助，使义

务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再次，今后各级政府的投资应主要用于能源、基础

产 业，逐步从盈利性项目的投资中退出来。现有国有企

业经过改革，盈利性 企业推向市场后，由作为所有者的

各级政府负责股权管理，公益性企业则按事权范围划

归各级政府管理。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 立和完善，政府从盈利性项目建设中退出后，是否必

然意味着国有企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缩小呢？其实

并 不尽然。一方面，国家将加强对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

项目的投资，另一 方面，现有国有企业本身应有所发

展，各级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国有资产经营，利用股权

收入开展投资。从事权的角度讲，现有国有企业的归属

是一 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

单的问题。原则 上讲，哪级政府建的企业，哪级政府负

责管理。针对这一情况，建议改革现行笼统的“国有企

业”提法，具体用“国有”、“省有”、“市有”和“县有”等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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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缺乏明确有效的

管理 手段，政出多门，收费渠道混乱，乱收费现象不断

发生，既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又干扰了正常的经济

秩序，影响执收部门的声誉。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已步 入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车道，新的经济形势迫

切要求我们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强管理。笔 者现就收

费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管理的思路谈点浅见。

从去年 8 月份开始，全国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关 于深入开展反腐败 斗争的部署，把清理乱收费工 作

纳入 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对行政事 业 单位收费

及其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清理。在这项 工作中，江苏盐

城市清查了 2 202 个行政事业单位，市、县两级公布取

消收费项目 590 个，查出违纪金额 2 369.9 万元，退还

单位和 个人 110.4 万元，纳入财政专户 1 000 多万元，

乱收费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仍有个别地区、部门

和单位，对中央、省、市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

费，对乱收费行为明纠暗不纠或边纠 又边犯的现象依

然存在。根据调查清理，乱收费可归纳为以 下九种表

现：擅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无证

违规收费、多头重复收费、“搭车”超标收费、越权违章

收费、强行服务收费、混用票据收费。

乱收费问题，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深

化改革、稳定大局的政治问题。乱收费产生的原因，主

要有：

1.法制观念淡薄，乱收费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

上与法制观念淡薄、法制意识不强有着紧密的联系。任

何乱收费项目的出现都无法律依据，无论是政府行为

还是部门、单位行为都是脱离法律依据而强行为之，是

超越法律规范的一种违法行为。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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